
首页 政务动态 政务公开 政策法规 政务服务 政民互动 业务专题

无障碍浏览

请输入关键词 搜索

当前位置：首页 > 政务公开 > 通知公告 > 公示公告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社局、财政局，市直各有关单位及个人：

　　根据《韶关新时代“百团千才万匠”人才工程实施意见》（韶委人才〔2021〕1号）精神，为落实好《韶关人才工程人才奖励实施办

法》（韶委人才办〔2024〕6号），现就开展2023年度“韶关人才工程人才奖励”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申报时间

　　自2024年7月1日起至2024年8月31日止。

　　符合奖励条件而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申报的，可在下一年度的申报期限补办申报，再次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

　　二、申报条件

　　在韶关市取得的个人年度收入达到一定额度（附件1），可申报韶关人才工程人才奖励。

关于开展2023年度“韶关人才工程人才奖励”申报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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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申报人须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　　（一）通过实施韶关人才工程从国内外引进或本土培育的南岭团队成员、丹霞英才计划、韶州工匠计划的入选者。

　　（二）在韶关市注册的企业和其他机构任职、受雇，或在韶关市提供独立个人劳务，并在韶关市依法纳税的人才。

　　（三）遵守法律法规、科研伦理和科研诚信。

　　三、申报主体

　　人才奖励按照自愿申报、认定审核的方式进行，由其本人或用人单位提出申请。

　　四、申报材料

　　（一）《韶关人才工程人才奖励申报表》（附件2）。

　　（二）申报人2023年度有效《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》及收入纳税明细（附件3）。

　　（三）在韶劳动（聘用）合同、派遣合同或劳务合同。

　　（四）相关主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
　　五、申报认定程序

　　（一）申报。申报人向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人社部门提出申请，并提交申报人年度收入情况及人才认定相关材料。

　　（二）审核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社部门负责受理辖区内申报材料，填报《韶关人才工程人才奖励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4）报市人社局，

市人社局联合市财政局进行审核。审核后将拟奖励名单送相关部门征求意见。

　　（三）公示。审核完成后，市人社局在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2333网站上公示拟奖励的人才名单，公示期不少于7天。申报人

对奖励金额有异议的，可在公示结束30日内向市人社局书面提出重新核算申请，市人社局会同相关部门受理并重新核算后，如有差异，

应当纠正。

　　（四）拨付。经审核及公示无异议或异议处理完毕的，由市人社局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，按规定向市财政局提出资

金拨付申请，并将奖励金下达至各县（市、区）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人社部门拨付至申报人个人银行账户。

　　六、注意事项



　　（一）符合条件的南岭团队成员、丹霞英才、韶州工匠可在享受“韶关人才工程”三大人才计划相关人才待遇的同时申报享受韶关人

才工程人才奖励。申报人已享受上级人才个人所得税相关优惠政策的，不享受本人才奖励政策。

　　（二）申报人在奖励申请的所属年度内为多于一个韶关市雇主、韶关市企事业单位工作的，须提供所有相关的劳动（聘用）合同、派

遣合同或劳务合同。

　　（三）申报人及其所在单位应当如实提供申报材料，并对申报材料完整性、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如发现申报人有违法违规、弄虚作

假、违反科研伦理和科研诚信等行为的，经查实后，取消享受人才奖励政策资格，对已经取得奖励资金的予以追缴，记入诚信档案并依法

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。

　　（四）各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规定进行受理、审核、认定以及奖励金发放工作。对不作为或不认真履职的，依法追究相关责

任人行政责任。

　　附件：

     1.个人年度收入内容及奖励标准

　　2.韶关人才工程人才奖励申报表

　　3.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及收入纳税明细获取指引

　　4.韶关人才工程人才奖励申报汇总表

　　5.各县（市、区）申报地址及联系方式

　　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       韶关市财政局

　　2024年6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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